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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3-075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止目前，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环境”）

及控股子公司因行政诉讼、工程建设纠纷等经营事项提起诉讼累计未结、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为 9.88 亿元；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债务诉讼、涉及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等事项为被告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 30.75 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40.64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4.05%。 

2、鉴于公司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部分涉诉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或正在协商过程中，

相关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及资产情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

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一、 诉讼进展情况 

1、（2022）京 74 民初 3462 号 

由于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财务公司”）签

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所约定的贷款偿付义务，清控财务公司已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经公司法务部门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并向法院咨询，清控财务公司向北京金融法院申请对

公司所持有的浦华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浦华长江水务有限公司、辛集冀清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咸宁浦华高新水务有限公司、淮安零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湘潭桑德农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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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供水有限公司、通城桑德隽清水务有限公司、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鹤峰浦华水务

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股权实施诉讼保全措施。 

公司正就上述债权债务的后续处置与清控财务公司积极协商。公司将就本项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起诉案件 144 起，涉及金额合计

32,501,274.12 元。其中： 

（1）撤诉案件 59 件，标的金额 10,583,312.49 元； 

（2）待开庭审理的案件 14 件，标的金额 4,307,217.46 元； 

（3）一审已开庭未判决案件 1 件，标的金额1,933,797.72 元； 

（4）一审已判决案件 70 起，涉及索赔金额 15,676,946.45 元。 

3、湖南静脉园项目行政判决进展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诉被告湘潭市政府、湘潭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解除行政协议及行政补偿、赔偿一案提起诉讼。

2022 年 4 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行政判决书》（2021）湘 03 行初 57 号，判决如

下：（1）责令被告湘潭市人民政府、湘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就《湘潭市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处理特许经营协议》不再履行后的损失补偿、赔偿问题与原告协商解决；（2）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事项已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公司将继续与相关方协商补偿及赔偿问题，该事项对公司经营及利润影响尚待审计确认。 

二、公司累计未结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40.64 亿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05%，相关案件目前尚在审理或调解谈判过程中（本公司及控

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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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限公司、乌海市

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等 

民初 2440 号、（2023）内

0302 民初 2941 号 

公司及

相关子

公司 

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中原信托有限公

司 

（2022）京 74 民初 3462

号、（2023）鄂 05 民初 14

号 

债权债务

纠纷 
162,045.11  

公司及

相关子

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万达能源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

迪科服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等 

（2023）京 0108 民初

18116、2023 京 0108 民初

10302 号、（2022）京 74 民

初 1092 号 

其他经营

事项纠纷 
66,032.54  

公司 原告 114 人 

(2023)鄂 01 民初 376 号、

（2023）鄂 01 民初 452 号

等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3,250.13  

公司及

相关子

公司 

原告 

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政

府、鄱阳县人民政府、

魏县人民政府等 

(2023)吉行终 14 号、

（2022）赣 11 行初 54 号、

（2023）冀行终 327 号等 

行政诉讼 75,281.79  

公司及

相关子

公司 

通城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汉中市住房和城市

管理局、太原市生态环

境局清徐分局等 

（2022）鄂民终 1244 号、

（2023）陕 07 民初 7 号等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21,569.74  

公司及

相关子

公司 

白山市江源区环境卫生

管理处、吉林省宝隆达

环卫设备有限公司等 

（2023）鄂 1202 民初 3306

号、（2023）鄂 1202 民初

3305 号等 

其他事项

纠纷 
1,982.21  

合计 406,377.60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止目

前，待履行金额为 21.56 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部分涉诉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或正在协商过程中，相关

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及公司资产情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情况

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